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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一、本资产评估报告依据财政部发布的资产评估基本准则和中国资产评估协会

发布的资产评估执业准则和职业道德准则编制。

二、委托人或者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及本资

产评估报告载明的使用范围使用资产评估报告；委托人或者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

人违反前述规定使用资产评估报告的，本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师不承担责任。

本资产评估报告仅供委托人、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约定的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

用人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使用；除此之外，其他任何机构

和个人不能成为资产评估报告的使用人。

本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师提示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正确理解和使用评

估结论，评估结论不等同于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评估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评估

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三、本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师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坚持

独立、客观和公正的原则，并对所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依法承担责任。

四、本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师与资产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没有现存或者

预期的利益关系；与相关当事人没有现存或者预期的利益关系，对相关当事人不存

在偏见。

五、本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的分析、判断和结果受资产评估报

告中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充分关注资产评估报告中载

明的假设、限制条件、特别事项说明及其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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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下内容摘自评估报告正文，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详细情况和合理理解评

估结论，应当认真阅读评估报告正文。

一、委托人和被评估单位及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

本次资产评估的委托人为浙江航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民股份”)，本

次资产评估的被评估单位为杭州航民百泰首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民百泰”)。

根据《资产评估委托合同》，本资产评估报告的其他使用人为国家法律、法规

规定的评估报告使用人。

二、评估目的

航民股份于 2018 年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航民百泰 100%股权，并与航民百泰原

股东签署业绩补偿协议，约定在业绩承诺届满时需要对航民百泰进行减值测试，为

此需要对该经济行为涉及的航民百泰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

本次评估目的是为该经济行为提供航民百泰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参考依据。

三、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评估对象为涉及上述经济行为的航民百泰股东全部权益。

评估范围为航民百泰申报的并经过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的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航民百泰的全部资产及相关负债，包括流动资产、非流动

资产及流动负债、非流动负债。按照航民百泰提供的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审计的 2021 年 12 月 31 日(母公司报表口径)会计报表反映，资产、负

债及股东权益的账面价值分别为 1,264,766,831.05 元、881,352,080.78 元和

383,414,750.27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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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民百泰的专利权、商标专用权等没有账面记录的无形资产，也列入本次评估

范围。

四、价值类型

本次评估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

五、评估基准日

评估基准日为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六、评估方法

根据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本次分别采用资产基础

法和收益法进行评估。

七、评估结论

经综合分析，本次评估最终采用收益法测算结果作为航民百泰股东全部权益的

评估值，航民百泰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价值为 1,105,000,000.00 元（大写为人民

币壹拾壹亿零伍佰万圆整），与账面价值 383,414,750.27 元相比评估增值

721,585,249.73 元，增值率为 188.20%。

八、评估结论的使用有效期

本评估结论仅对航民股份拟进行减值测试之经济行为有效。本评估结论的使用

有效期为一年，即自评估基准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起至 2022 年 12 月 30 日止。

资产评估报告的特别事项说明和使用限制说明请阅读资产评估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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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航民股份有限公司：

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贵公司的委托，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资产评

估准则的规定，坚持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分别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按

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贵公司拟进行减值测试涉及的杭州航民百泰首饰有限公司股

东全部权益在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现将资产评估情况报告

如下：

一、委托人、被评估单位及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

(一) 委托人概况

1. 名称：浙江航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民股份”)

2. 住所：杭州市萧山区瓜沥镇航民村

3. 法定代表人：朱重庆

4. 注册资本：105,081.8859 万元

5.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6.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704277796X

7. 发照机关：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8. 经营范围：纺织、印染及相关原辅材料的生产和销售，热电生产，煤炭

（无储存）的销售，经营进出口业务（范围详见外经贸部门批文）。

(二) 被评估单位概况

一) 企业名称、类型与组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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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名称：杭州航民百泰首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民百泰”)

2. 住所：杭州市萧山区瓜沥镇航民村

3. 法定代表人：朱立民

4. 注册资本：11,545.36 万元

5.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6.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97471749572

7. 发照机关：杭州市萧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8. 经营范围：生产、加工、销售：金银饰品、摆件、制品，钻石珠宝玉器，

工艺礼品，首饰及配件；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 企业历史沿革

1．公司成立时情况

航民百泰成立于 2003 年 3 月 25 日，公司成立时注册资本为 300 万美元，全体

股东均以货币方式出资。

2003 年 2 月 10 日，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杭）名称预核[2002]第

045103 号”《名称（字号）核准通知书》，同意使用“杭州航民百泰首饰有限公司”

的名称。

2003 年 2 月 16 日，浙江航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民集团”）与

环冠珠宝金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冠珠宝”）签署了《杭州航民百泰首饰有限

公司合同》及公司章程，同意在杭州市萧山区瓜沥镇航民村共同投资，建立合资企

业，并约定航民集团以货币方式出资 147 万美元，占注册资本的 49%，环冠珠宝以

货币方式出资 153 万美元，占注册资本的 51%。

2003 年 3 月 17 日，杭州市萧山区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出具“萧外经贸审

[2003]20 号”文件，同意上报的公司合同、章程和董事会组成人员名单，批准设

立杭州航民百泰首饰有限公司。

2003 年 3 月 19 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出具“外经贸浙府资杭字[2003]01781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港澳侨投资企业批准证书》，批准设立杭州航民百泰首饰有限

公司，投资总额为 500 万美元，注册资本为 300 万美元。

航民百泰设立时，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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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 4 月 4 日，杭州萧然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杭萧会验字（2003）第 479

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 2003 年 4 月 4 日止，公司已收到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

（实收资本）合计 300 万美元，其中航民集团以人民币折合美元投入，环冠珠宝以

美元现汇投入。

2003 年 4 月 28 日，公司就注册资本实收情况办理了工商登记。

2．2015 年 12 月，股权转让及增资

2015 年 12 月 18 日，环冠珠宝与航民集团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环冠珠宝将航

民百泰 2%的股份（即 6 万美元）以人民币 354.51 万元（折合 54.7446 万美元）的

价格转让给航民集团。同日，航民百泰召开董事会通过决议，同意公司增加总投资、

注册资本，总投资由 500 万美元增加到 2,000 万美元，注册资本由 300 万美元增加

到 1,700 万美元。股权转让及增资后航民集团出资 867 万美元，其中以截至 2015

年 10 月 31 日公司账面未分配利润和盈余公积转增 714 万美元，占注册资本的 51%，

环冠珠宝出资 833 万美元，其中以截至 2015 年 10 月 31 日公司账面未分配利润和

盈余公积转增 686 万美元，占注册资本的 49%。

本次股权转让及增资完成后，航民百泰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美元） 出资比例（%）

1 浙江航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867 51%

2 环冠珠宝金饰有限公司 833 49%

合 计 1,700 100

3．2018 年 5 月，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2018 年 5 月，浙江航民股份有限公司以发行股份的方式向航民集团、环冠珠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美元） 出资比例

1 浙江航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47 49%

2 环冠珠宝金饰有限公司 153 51%

合 计 300 100%



浙江航民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减值测试涉及的

杭州航民百泰首饰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

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7

宝购买其合计持有的航民百泰 100%股权，收购完成后，浙江航民股份有限公司持

有航民百泰 100%股权，注册资本 11,545.36 万元。

截至评估基准日，航民百泰的注册资本及股权结构未发生变更。

三) 被评估单位前 2年及截至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负债状况及经营业绩见下表：

母公司报表口径

项目名称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资产 1,021,901,340.15 1,141,573,781.50 1,264,766,831.05

负债 667,102,907.07 826,366,890.21 881,352,080.78

股东权益 354,798,433.08 315,206,891.29 383,414,750.27

项目名称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营业收入 2,119,804,101.39 1,585,145,721.14 3,938,242,170.79

营业成本 1,982,670,520.31 1,518,980,718.71 3,780,200,583.28

利润总额 97,246,357.40 72,565,391.60 92,878,685.48

净利润 81,339,448.38 60,408,458.21 74,046,316.59

合并报表口径

项目名称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资产 1,302,429,967.39 1,382,648,889.75 1,582,780,157.50

负债 896,207,325.79 1,012,461,949.96 1,120,761,540.88

股东权益 406,222,641.60 370,186,939.79 462,018,616.6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406,222,641.60 370,186,939.79 461,167,594.31

项目名称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营业收入 2,558,604,611.89 1,903,461,389.44 5,166,191,592.14

营业成本 2,368,612,200.39 1,797,178,360.23 4,934,389,141.94

利润总额 112,212,971.78 83,644,525.46 127,549,588.57

净利润 86,099,006.15 63,964,298.19 97,625,093.97

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86,099,006.15 63,964,298.19 97,754,071.66

上述年度及基准日的财务报表均已经注册会计师审计，且均出具了无保留意见

的审计报告。

四) 被评估单位经营情况等

1．公司的主营业务

航民百泰自 2003 年成立起，专注于黄金饰品的研发、设计、加工和批发业务，

为中国黄金交易所首批综合类会员，国家首饰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是中国

黄金首饰加工行业龙头企业，中国黄金首饰产业重要生产基地。根据中国黄金协会

发布的《中国黄金年鉴 2021》，航民百泰黄金加工量位居全国第二。经过十余年的

发展，航民百泰在黄金珠宝首饰领域积累丰富的经验，拥有一套完整成熟的研发、

生产、批发销售体系，在工艺、技术、人才培养及储备方面在同行业处于国内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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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航民百泰已经在黄金加工领域积累了深厚的客户资源，在国内黄金珠宝首饰

行业享有较高的知名度。

目前航民百泰的主要客户包括老庙黄金、老凤祥、明牌珠宝等多家国内知名黄

金珠宝首饰品牌商。

截至评估基准日，航民百泰下设 2 家全资子公司和 1家参股子公司，基本情况

如下表所示：

序号 被投资单位名称 投资日期 股权比例 账面余额（元）
减值

准备
账面价值（元）

1 杭州航民百泰首饰销售有限公司[1] 2012 年 7 月 100% 10,000,000.00 0.00 10,000,000.00

2 杭州尚金缘珠宝首饰有限公司[2] 2016 年 6 月 100% 60,000,000.00 0.00 60,000,000.00

3 杭州航民华恒首饰有限公司 2020 年 12月 55% 1,540,000.00 0.00 1,540,000.00

[1]以下简称百泰销售，[2]以下简称尚金缘，[3]以下简称华恒首饰

2．公司的主营业务工艺流程

航民百泰黄金制品按加工工艺主要分为：倒模类产品、油压类产品、手工类产

品、机织类产品。主要工艺流程如下：

(1) 倒模类产品生产工艺流程

(2) 油压类产品生产工艺流程

(3) 手工类产品生产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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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机织类产品生产工艺流程

3．公司的主要产品及用途

航民百泰自成立以来一直专注于黄金饰品的设计、研发、生产和批发业务，主

要产品包括项链、吊坠、手镯、手链、戒指、耳环、耳钉、纪念币、元宝等系列产

品。

4．公司的经营模式

航民百泰生产活动所需的主要原材料为黄金，采购过程严格执行内部采购控制

程序。对黄金原材料的采购是根据生产经营活动需要以及对市场行情的判断，通过

向上海黄金交易所直接采购和向银行进行黄金租赁两种方式采购。

1) 采购模式

A.通过上海黄金交易所直接采购黄金的模式

航民百泰作为上海黄金交易所综合类会员单位，以自有资金向上海黄金交易所

直接采购黄金原材料。航民百泰在日常采购过程中，由采购部门黄金交易员负责即

时循环采购。循环采购是指营销中心实现产品销售后，将销售信息即时传递给采购

部，黄金交易员根据销售商品使用黄金情况，通过上海黄金交易所的远程交易系统

向上海黄金交易所直接下单采购黄金，采购方式为即时采购，通常情况下采购量与

销售量一致。

B.黄金租赁业务

黄金租赁业务是航民百泰获得生产所需的黄金原材料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黄

金加工行业内用来控制黄金价格波动风险的普遍采购方式。航民百泰与银行签订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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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租赁合同，合同约定黄金的租入量在银行给予航民百泰的授信额度范围内，租入

黄金后投入生产，租赁期限一般不超过一年，在租赁期间内公司拥有对黄金的处置

权。当租赁到期时，航民百泰将等质量的黄金归还银行，并以人民币支付黄金租赁

费。航民百泰通过黄金租赁方式，并结合“以销定购”的即时循环采购方式，可有

效降低采购资金占用成本、控制黄金价格波动风险。

2) 生产模式

航民百泰营销中心根据产品销售情况、产品款式调整计划、客户订单需求及库

存情况，制定产品订单并发送至制造部。制造部根据产品订单制定生产计划，并组

织生产。

3) 销售模式

航民百泰的销售方式主要是通过在杭州市萧山区及余杭区建立大型的黄金饰品

批发展厅，对外展示产品，接待客户来店采购。同时，每年通过参加上海国际首饰

时尚节、上海国际珠宝首饰展览会等方式宣传品牌形象，吸引客户。

航民百泰的主要销售模式是以“加工+批发”为主。在加工业务模式下，黄金原

料由客户提供，航民百泰根据与客户约定的每克加工单价，按实际加工量收取加工

费；在批发业务模式下，航民百泰以自购黄金原料生产黄金饰品，批发销售时，依

据“黄金基础价+加工费”的定价原则进行销售。

(5) 公司的主要客户情况

航民百泰主要客户群体包括上海豫园、老凤祥、明牌珠宝等知名品牌运营商及

零售批发商。

(6) 主要产品的原材料和能源及其供应情况

航民百泰生产经营所需的主要原材料为黄金，主要能源为水、电。

(三) 委托人与被评估单位的关系

委托人航民股份系被评估单位航民百泰母公司。

(四) 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

根据《资产评估委托合同》，本资产评估报告的其他使用人为国家法律、法规

规定的评估报告使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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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评估目的

航民股份于2018年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航民百泰100%股权，并与航民百泰原股

东签署业绩补偿协议，约定在业绩承诺届满时需要对航民百泰进行减值测试，为此

需要对该经济行为涉及的航民百泰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

本次评估目的是为该经济行为提供航民百泰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参考依据。

三、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评估对象为涉及上述经济行为的航民百泰股东全部权益。

评估范围为航民百泰申报的并经过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的

截至2021年12月31日航民百泰的全部资产及相关负债，包括流动资产、非流动资产

及流动负债、非流动负债。按照航民百泰提供的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审计的2021年12月31日(母公司报表口径)会计报表反映，资产、负债及股东

权益的账面价值分别为1,264,766,831.05元、881,352,080.78元和383,414,750.27

元。

具体内容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账面原值 账面净值

一、流动资产 1,031,297,997.56

二、非流动资产 233,468,833.49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71,540,000.00

投资性房地产 0.00

固定资产 158,863,627.13 137,926,932.71

在建工程 12,082,747.49

无形资产 10,585,734.26

其中：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 9,177,967.26

长期待摊费用 1,097,445.26

递延所得税资产 77,533.77

其他非流动资产 158,440.00

资产总计 1,264,766,831.05

三、流动负债 833,787,493.97

四、非流动负债 47,564,586.81

其中：递延所得税负债 0.00

负债合计 881,352,080.78

股东全部权益 383,414,750.27

一) 企业申报的实物资产情况

列入评估范围的实物资产主要包括存货、建筑物类固定资产、设备类固定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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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工程，主要位于杭州市萧山区航民村厂区内。其中：

列入评估范围的存货账面价值 843,667,387.84 元，包括原材料、库存商品、

委托加工物资、在产品。原材料系黄金和白银，库存商品包括黄金饰品、黄金摆件、

金质纪念币等，委托加工物资系委外加工黄金，在产品系正处于生产过程中的黄金。

列入评估范围的建筑物类固定资产建筑物类固定资产合计账面原值

107,449,255.59 元、账面净值 104,177,653.35 元，减值准备 0.00 元，具体包括

办公楼、厂房、仓库等房屋以及金库装修等构筑物，在评估基准日的详细情况如下

表所示：

编号 科目名称 项数
建筑面积

（平方米）

账面价值（元）

原值 净值

1 房屋建筑物 4 27,299.21 107,406,520.54 104,154,040.94

2 构筑物及辅助设施 1 42,735.05 23,612.41

3 减值准备 0.00

列入评估范围的设备类固定资产合计账面原值 51,414,371.54 元，账面净值

33,749,279.36 元，减值准备 0.00 元，主要包括织链机、喷蜡机、碰焊织链机、

自动焊珠机等生产设备，除生产设备外，还包括电脑、空调等电子设备以及车辆等，

在评估基准日的详细情况如下表所示：

编号 科目名称 计量单位 数量
账面价值(元)

原值 净值

1 固定资产--机器设备 台（套/项） 714 26,620,044.72 14,713,377.53

2 固定资产--电子设备 台（套/项） 725 21,162,614.58 17,291,573.46

3 固定资产--车辆 辆 10 3,631,712.24 1,744,328.37

4 减值准备 0.00

列入评估范围的在建工程——土建工程账面价值 11,973,947.49 元，系旧厂房

改造二期工程。

列入评估范围的在建工程——设备安装工程账面价值 108,800.00 元，系数控

手环整形机等设备安装项目。

二) 企业申报的账面记录或未记录的无形资产情况

1．账面记录的无形资产

列入评估范围的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账面价值 9,177,967.26 元，系出让

工业用地，面积为 28,519.70 平方米，位于杭州市萧山区瓜沥镇航民村。

列入评估范围的无形资产——其他无形资产账面价值 1,407,767.00 元，系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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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的财务软件。

2．账面未记录的无形资产

(1) 专利

航民百泰及其下属子公司申报的授权专利共 28 项，其中发明专利 5 项、实用

新型专利 18 项、外观设计专利 5项，具体如下：
序

号
专利名称 种类

专利证

书编号

专利

权人
申请日 授权公告日 期限

1
一种用于表链加工的冲

压系统
发明专利

ZL 2018 1

1577503.X

航民

百泰
2018/12/20 2020/2/14 20 年

2 手镯闪砂装置 发明专利
ZL 2018 1

1564756.3

航民

百泰
2018/12/20 2020/5/5 20 年

3 一种圆盘拉管机 发明专利
ZL 2018 1

1565413.9

航民

百泰
2018/12/20 2020/6/19 20 年

4 一种冲床的输料装置 发明专利
ZL 2018 1

1564758.2

航民

百泰
2018/12/20 2020/12/1 20 年

5
一种硬金自动焊接制管

机
发明专利

ZL 2018 1

1564757.8

航民

百泰
2018/12/20 2021/4/6 20 年

6
一种用于表链加工的冲

压模具

实用新型

专利

ZL 2018 2

2036648.0

航民

百泰
2018/12/5 2019/9/10 10 年

7 一种手动弯折装置
实用新型

专利

ZL 2018 2

2036647.6

航民

百泰
2018/12/5 2019/9/6 10 年

8 一种车花装置
实用新型

专利

ZL 2018 2

2035827.2

航民

百泰
2018/12/5 2019/9/20 10 年

9
一种高速电机的车花装

置

实用新型

专利

ZL 2018 2

2036597.1

航民

百泰
2018/12/5 2019/9/20 10 年

10 一种硬金手环成型装置
实用新型

专利

ZL 2018 2

2036646.1

航民

百泰
2018/12/5 2019/9/10 10 年

11
一种半自动牛鼻滚砂装

置

实用新型

专利

ZL 2018 2

2035793.7

航民

百泰
2018/12/5 2019/9/10 10 年

12 一种拉丝机
实用新型

专利

ZL 2018 2

2036930.9

航民

百泰
2018/12/5 2019/9/10 10 年

13
一种用于表链制作的冲

压模具

实用新型

专利

ZL 2018 2

2037019.X

航民

百泰
2018/12/5 2019/9/10 10 年

14
一种用于手镯七彩拉丝

的夹持装置

实用新型

专利

ZL 2018 2

2035794.1

航民

百泰
2018/12/5 2019/9/10 10 年

15 一种金属拉丝机
实用新型

专利

ZL 2018 2

2036702.1

航民

百泰
2018/12/5 2019/9/10 10 年

16
一种黄金珠子表面加工

制造设备

实用新型

专利

ZL 2018 2

1583490.2

航民

百泰
2018/9/27 2019/9/24

10 年

17 一种黄金手镯
实用新型

专利

ZL 2019 2

1663101.1

航民

百泰
2019/9/30 2020/5/15 10 年

18 一种黄金饰品
实用新型

专利

ZL 2019 2

1987954.0

航民

百泰
2019/11/16 2020/8/11 10 年

19 手环（心锁手环 B）
外观设计

专利

Zl2019 3

0284278.x

尚金

缘
2019/6/4 2020/1/10 10 年

20 手环（心锁手环 A）
外观设计

专利

Zl2019 3

0284279.4

尚金

缘
2019/6/4 2020/1/10 10 年

21 一种组合式手环
实用新型

专利

ZL 2020 2

2396805.6

航民

百泰
2020/10/24 2021/4/23 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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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专利名称 种类

专利证

书编号

专利

权人
申请日 授权公告日 期限

22 一种可拆卸组装的戒指
实用新型

专利

ZL 2020 2

2396864.3

航民

百泰
2020/10/24 2021/4/16 10 年

23 便于拆装的吊坠
实用新型

专利

ZL 2020 2

2393684.X

航民

百泰
2020/10/24 2021/5/14 10 年

24 组合式吊坠
实用新型

专利

ZL 2020 2

2394115.7

航民

百泰
2020/10/24 2021/5/14 10 年

25 一种算盘吊坠
实用新型

专利

ZL 2020 2

2395838.9

航民

百泰
2020/10/24 2021/5/14 10 年

26 吊坠（杏运） 外观设计
ZL 2021 3

0302957.2

航民

百泰
2021/5/20 2021/9/10 10 年

27 吊坠（梅兰竹菊） 外观设计
ZL 2021 3

0302966.1

航民

百泰
2021/5/20 2021/9/17 10 年

28 戒指（算盘） 外观设计
ZL 2021 3

0302958.7

航民

百泰
2021/5/20 2021/8/27 10 年

(2) 商标

航民百泰及其下属子公司申报的已授权商标专用权 9项，具体如下：

序号 商标名称 申请人 商品 注册号 期限

1 航民百泰 第 14 类 13026336
2014 年 12 月 2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20 日

2 航民百泰 第 14 类 12501185
2014 年 9 月 28 日至

2024 年 9 月 27 日

3 航民百泰 第 14 类 10803051
2013 年 7 月 14 日至

2023 年 7 月 13 日

4 航民百泰 第 14 类 10802998
2013 年 7 月 14 日至

2023 年 7 月 13 日

5 航民百泰 第 14 类 9638069
2012 年 7 月 28 日至

2022 年 7 月 27 日

6 航民百泰 第 14 类 6576534
2010 年 5 月 28 日至

2020 年 5 月 27 日

7 航民百泰 第 14 类 1624815
2011 年 8 月 28 日至

2021 年 8 月 27 日

8 尚金缘 第 14 类 16745565
2016 年 6 月 14 日至

2026 年 6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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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商标名称 申请人 商品 注册号 期限

9 尚金缘 第 14 类 16347243
2016 年 4 月 7 日至

2026 年 4 月 6 日

四、价值类型及其定义

本次评估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

市场价值是指自愿买方和自愿卖方在各自理性行事且未受任何强迫的情况下，

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进行正常公平交易的价值估计数额。

五、评估基准日

为使得评估基准日与拟进行的经济行为和评估工作日接近，由委托人确定本次

评估基准日为 2021 年 12 月 31 日，并在评估委托合同中作了相应约定。

评估基准日的选取是委托人根据本项目的实际情况、评估基准日尽可能接近经

济行为的实现日，尽可能减少评估基准日后的调整事项等因素后确定的。

六、评估依据

(一) 法律法规依据

1．《资产评估法》；

2．《民法典》《证券法》等；

3．其他与资产评估有关的法律、法规等。

(二) 评估准则依据

1.《资产评估基本准则》；

2.《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

3.《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程序》；

4.《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报告》；

5.《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委托合同》；

6.《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档案》；

7．《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方法》；

8.《资产评估执业准则——利用专家工作及相关报告》；

9.《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企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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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不动产》；

11.《资产评估执业准则——机器设备》；

12.《资产评估执业准则——无形资产》；

13.《知识产权资产评估指南》；

14.《专利资产评估指导意见》；

15.《商标资产评估指导意见》；

16.《资产评估价值类型指导意见》；

17.《资产评估对象法律权属指导意见》。

(三) 权属依据

1．航民百泰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和验资报告；

2．基准日股份持有证明、出资证明等；

3．与资产及权利的取得及使用有关的经济合同、协议、资金拨付证明(凭证)、

会计报表及其他会计资料；

4．不动产权证书、车辆行驶证、发票等权属证明；

5．商标注册证、专利权证书等相关权属证明；

6．其他产权证明文件。

(四) 取价依据

1．被评估单位提供的评估申报表；

2．被评估单位截至评估基准日的审计报告；

3. 浙江省工程造价信息网等网站公布的建材指导价、建材信息价、人工单价、

造价指标、造价指数等建设工程价格信息资料；

4.《房屋完损等级及评定标准》（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

5．国家发展改革委 2015 年 2 月 11 日发布的发改价〔2015〕299 号国家发展

改革委关于进一步放开建设项目专业服务价格的通知；

6．财政部 2016 年 7 月 6 日发布的财建[2016]504 号基本建设项目建设成本管

理规定；

7．有关工程的原始资料、施工合同、业务合同、询价记录等；

8．《资产评估常用数据与参数手册》《基本建设财务规则》《工程勘察设计收费

标准》等评估参数取值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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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主要设备的购置合同、发票、付款凭证；

10．浙江省人民政府及相关政府部门颁布的有关政策、规定、实施办法等法规

文件；

11. 主要原材料市场价格信息、库存商品市场销价情况调查资料；

12．被评估单位的历史生产经营资料、经营规划和收益预测资料；

13．行业统计资料、相关行业及市场容量、市场前景、市场发展及趋势分析资

料、定价策略及未来营销方式、类似业务公司的相关资料；

14．从“同花顺金融数据库”查询的相关数据；

15．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评估基准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16．企业会计准则及其他会计法规和制度、部门规章等；

17．评估专业人员对资产核实、勘察、检测、分析等所搜集的佐证资料；

18．其他资料。

七、评估方法

(一) 评估方法的选择

根据现行资产评估准则及有关规定，企业价值评估的基本方法有资产基础法、

市场法和收益法。

由于国内极少有类似的股权交易案例，同时在市场上也难以找到与被评估单位

在资产规模及结构、经营范围及盈利水平等方面类似的可比上市公司，故本次评估

不宜采用市场法。

航民百泰业务已经稳定，在延续现有的业务内容和范围的情况下，未来收益能

够合理预测，与企业未来收益的风险程度相对应的收益率也能合理估算，故本次评

估可以采用收益法。

由于被评估单位各项资产、负债能够根据会计政策、企业经营等情况合理加以

识别，评估中有条件针对各项资产、负债的特点选择适当、具体的评估方法，并具

备实施这些评估方法的操作条件，故本次评估适宜采用资产基础法。

结合本次资产评估的对象、评估目的和评估师所收集的资料，确定分别采用资

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委托评估的航民百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

在上述评估基础上，对形成的各种初步测算结果依据实际状况充分、全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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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考虑不同评估方法和初步测算结果的合理性后，确定采用收益法的结果作为评

估对象的评估结论。

(二) 资产基础法简介

资产基础法是指以被评估单位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负债表为基础，评估表内及可

识别的表外各项资产、负债价值，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它是以重置各项

生产要素为假设前提，根据委托评估的分项资产的具体情况选用适宜的方法分别评

定估算各分项资产的价值并累加求和，再扣减相关负债评估值，得出股东全部权益

的评估价值。计算公式为：

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各分项资产的评估价值-相关负债

主要资产的评估方法如下：

一) 流动资产

1．货币资金

对于人民币现金、存款、其他货币资金，以核实后账面值为评估值。

2．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和相应坏账准备

(1) 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系账龄在 1 年以内的代理费、加工费，估计发生坏账的风险较小，以

其核实后的账面余额为评估值。

公司按规定计提的坏账准备评估为零。

(2) 其他应收款

其他应收款项经核实系员工备用金、保证金及客户欠料款，估计发生坏账的风

险较小，以其核实后的账面余额为评估值。

公司按规定计提的坏账准备评估为零。

3．预付款项

发票未到而挂账的费用评估为零；其他款项经核实期后能形成相应资产或权利，

以核实后的账面值为评估值。

4．存货

存货包括原材料、库存商品、委托加工物资和在产品，根据各类存货特点，分

别采用适当的评估方法进行评估。

(1) 对于黄金，根据核实后的数量和基准日公开市场交易价格确定评估值。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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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物料用品与白银，由于购入的时间较短，周转较快，且被评估单位材料成本核算

比较合理，以核实后的账面余额为评估值。

(2) 对于黄金饰品及黄金摆件，采用逆减法评估，即按预计不含增值税售价减

去销售费用、销售税金以及所得税，再扣除适当的税后利润计算确定评估值。对于

白银、银质纪念币等其他外购库存商品，以核实后的账面价值为评估值。

(3) 在产品以核实后的账面价值为评估值。

5．其他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系待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等，经核实，各项税费期后可抵扣，故

以核实后的账面值为评估值。

二) 非流动资产

1．长期股权投资

对于投资全资及控股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本次按同一标准、同一基准日对被

投资单位进行现场核实和评估，以各家子公司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后的股东权益中

航民股份所占份额为评估值。

2．建筑物类固定资产

由于列入本次评估范围的建筑物类固定资产系工业厂房及附属建筑，本次评估

选用成本法。该类建筑物的评估值中不包含相应土地使用权的评估价值。

成本法是通过用现时条件下重新购置或建造一个全新状态的待估建筑物所需的

全部成本，减去待估建筑物已经发生的各项贬值，得到的差额作为评估价值的评估

方法。本次评估采用成新折扣的方法来确定待估建筑物已经发生的各项贬值。计算

公式为：

评估价值＝重置成本×成新率

其中，对期后将拆除的房屋建筑物，以可变现净值为评估值。

A．重置成本的评估

重置成本一般由建安工程费用、前期及其它费用、建筑规费、应计利息和开发

利润组成，结合评估对象具体情况的不同略有取舍。

B．成新率

本次评估分别按年限法、完损等级打分法确定成新率后，经加权平均，确定综

合成新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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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年限法

年限法的计算公式为：

成新率(K1) ＝尚可使用年限经济耐用年限×100%

b. 完损等级打分法

即将建筑物分为结构、装饰和设备等部分，按具体情况确定其造价比例，然后

将每部分中具体项目结合标准打分，综合打分情况确定每一部分成新，最后以各部

分的成新和所占造价比例加权得出建筑物的成新率，计算公式为：

成新率(K2)＝结构部分比重×结构部分完损系数＋装饰部分比重×装饰部分完

损系数＋设备部分比重×设备部分完损系数

打分标准参照《有关城镇房屋新旧程度（成新）评定暂行办法》的有关内容。

c. 成新率的确定

将上述两种方法的计算结果取加权平均值确定综合成新率。

K ＝ A1×K1＋A2×K2

其中 A1、A2 分别为加权系数，本次评估 A1、A2 各取 0.5。

3．设备类固定资产

根据本次资产评估的目的、相关条件和委估设备的特点，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

成本法是指按照重建或者重置被评估资产的思路，将评估对象的重建或者重置

成本作为确定资产价值的基础，扣除相关贬值（包括实体性贬值、功能性贬值、经

济性贬值），以此确定资产价值的评估方法。本次评估采用成新折扣的方法来确定

待估设备已经发生的各项贬值，计算公式为：

评估价值＝重置成本-实体性贬值-功能性贬值-经济性贬值

＝重置成本×综合成新率

另外，报废设备及无物设备的评估价值为零；二手设备拟在成新率上做适当考

虑。

(1) 重置成本的确定

重置成本是指资产的现行再取得成本，由设备现行购置价、运杂费、安装调试

费、建设期管理费、资金成本等若干项组成。

重置成本＝现行购置价＋相关费用

(2) 成新率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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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委估设备特点、使用情况、重要性等因素，确定设备成新率。

A．对价值较大、重要的设备，采用综合分析系数调整法确定成新率。

综合分析系数调整法，即以使用年限法为基础，先根据被评设备的构成、功能

特性、使用经济性等综合确定经济耐用年限 N，并据此初定该设备的尚可使用年限

n；再按照现场勘查的设备技术状态，对其运行状况、使用环境、工作负荷大小、

生产班次、使用效率、维护保养情况等因素加以分析研究，确定各项成新率调整系

数，综合评定该设备的成新率。

B．对于价值量较小的设备，以及电脑、空调等办公设备，主要以年限法为基

础，结合设备的使用维修和外观现状，确定成新率。

C．对于车辆，首先按年限法和行驶里程法分别计算理论成新率，采用孰低法

确定其理论成新率，以此为基础，结合车辆的维护保养情况和外观现状，确定成新

率。

4．在建工程

土建工程为旧厂房改造项目二期工程，由于该项目二期工程建设不久，各项投

入时间较短，经了解，支出合理，工程进度正常，故以核实后的账面值为评估价值。

设备安装工程为设备安装工程，经了解，主要设备、材料的市场价值变化不大，

故以核实后的账面值为评估价值。

5．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

土地使用权通行的评估方法有市场法、收益还原法、剩余法、成本逼近法、基

准地价系数修正法等。结合评估师收集的有关资料，根据地产市场情况并结合评估

对象的具体条件、用地性质及评估目的等，选择适当的评估方法。

由于评估对象系位于萧山区航民村的工业用地，而近年来该区同类用地交易案

例较多，因此，本次选择市场法对待估宗地进行评估，确定其评估价值。

市场法的基本含义是：在求取待估土地的价格时，根据替代原则，将待估土地

与在较近时期内已经发生交易的类似土地交易实例进行对照比较，并依据后者已知

的价格，参照该土地的交易情况、交易日期、土地使用年限、区域及个别因素等差

别，修正得出待估土地在评估基准日时地价的方法。

市场法评估的基本公式：V=VB×A×B×C×D×E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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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待估宗地使用权价值；

VB：比较案例价格；

A：待估宗地交易情况指数/比较案例交易情况指数

B：待估宗地交易日期地价指数/比较案例交易日期地价指数

C：待估宗地区域因素条件指数/比较案例区域因素条件指数

D：待估宗地个别因素条件指数/比较案例个别因素条件指数

E：待估宗地使用年期指数/比较案例使用年期指数

本次委估土地使用权的评估价值按市场法下得出的不含契税的土地使用权价值

并加计相应契税确定。

6. 无形资产——其他无形资产

商标专用权价值内涵是在上述评估假设基础上的委估商标的所有权价值，截至

评估基准日，尚未许可其他单位使用。

专利权组合的价值内涵是在上述评估假设基础上的委估专利权组合的所有权价

值，截至评估基准日，未许可其他单位使用。

收益法是在待估无形资产在未来每年预期纯收益的基础上，以一定的折现率，

将纯收益折算为现值并累加确定评估价值的一种方法。计算公式为：
n

i
i

i 1

AV
(1+r)



式中：V：待估无形资产价值

Ai：第 i年无形资产纯收益

r：折现率

n：收益年限

7．长期待摊费用

长期待摊费用系房租的摊余额，企业按 20 年、3 摊销。评估人员查阅了相关

文件和原始凭证，检查了各项费用尚存的价值与权利。经复核原始发生额正确，企

业在受益期内平均摊销，期后尚存在对应的价值或权利，以剩余受益期应分摊的金

额确定评估价值。

8．递延所得税资产

递延所得税资产系被评估单位计提坏账准备等产生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而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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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得税资产。因递延所得税资产为在确认企业所得税中会计准则规定与税收法规

不同所引起的纳税暂时性差异形成的资产，由于资产基础法评估时，难以全面准确

地对各项资产评估增减额考虑相关的税收影响，故对上述所得税资产以核实后的账

面价值为评估值。

9．其他非流动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系预付设备款。评估人员抽查了原始凭证、合同、协议及相关

资料。按财务会计制度核实，未发现不符情况。经核实，期后能形成相应资产或权

利，以核实后的账面值为评估价值。

三) 负债

负债包括交易性金融负债、应付账款、合同负债、应付职工薪酬、应交税费、

其他应付款、其他流动负债等流动负债，及长期借款等非流动负债。通过核对明细

账与总账的一致性、对金额较大的发放函证、查阅原始凭证等相关资料进行核实。

经核实，各项负债均为实际应承担的债务，以核实后的账面值为评估值。

(二) 收益法简介

收益法是指通过将被评估单位的预期收益资本化或折现以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

评估方法。

一) 收益法的应用前提

1．投资者在投资某个企业时所支付的价格不会超过该企业(或与该企业相当且

具有同等风险程度的同类企业)未来预期收益折算成的现值。

2．能够对企业未来收益进行合理预测。

3．能够对与企业未来收益的风险程度相对应的折现收益率进行合理估算。

二) 收益法的模型

结合本次评估目的和评估对象，采用股权自由现金流折现模型确定股权现金流

评估值，并分析公司非经营性资产、溢余资产的价值，确定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

值。具体公式为：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股权现金流评估值＋非经营性资产的价值＋溢余资产价值

－少数股东权益

t

1

(1 )
1 )

n
n

n nt
t t

CFE P r
r





   
股权现金流评估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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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n——明确的预测年限

tCFE ——第 t年的股权现金流

r——权益资本成本

t——未来的第 t年

nP——第 n年以后的连续价值

三) 收益期与预测期的确定

本次评估假设公司的存续期间为永续期，那么收益期为无限期。采用分段法对

公司的收益进行预测，即将公司未来收益分为明确的预测期间的收益和明确的预测

期之后的收益，其中对于明确的预测期的确定综合考虑了行业产品的周期性和企业

自身发展的周期性，根据评估人员的市场调查和预测，取 2026 年作为分割点较为

适宜。

四) 收益额—现金流的确定

本次评估中预期收益口径采用股权现金流，计算公式如下：

股权现金流=净利润+折旧及摊销-资本性支出-营运资金增加额＋借款的增加－

借款的减少

净利润＝营业收入－营业成本－税金及附加－管理费用－销售费用－研发费

用-财务费用＋资产减值损失＋营业外收入－营业外支出－所得税

五) 折现率的确定

1．折现率计算公式

式中： eK —权益资本成本

fR —目前的无风险利率

Beta—权益的系统风险系数

ERP—市场的风险溢价

cR —企业特定风险调整系数

2．折现率的确定

(1) 无风险报酬率的确定

国债收益率通常被认为是无风险的。评估人员查询了中评协网站公布的由中央

国债登记结算公司(CCDC)提供的截至评估基准日的中国国债收益率曲线，取得国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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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上剩余年限为 10 年和 30 年国债的到期年收益率，将其平均后作为无风险报酬

率。中国国债收益率曲线是以在中国大陆发行的人民币国债市场利率为基础编制的

曲线。

(2) 资本结构

本次同行业上市公司的选取综合考虑可比公司与被评估单位在业务类型、企业

规模、盈利能力、成长性、行业竞争力、企业发展阶段等多方面的可比性，最终确

定潮宏基、老凤祥、明牌珠宝、金一文化、萃华珠宝等作为可比公司。考虑到上述

可比公司数量、可比性、上市年限等因素，选取以周为计算周期，截至评估基准日

前 36 个月的贝塔数据。

通过“同花顺 iFinD”查询沪、深两市相关上市公司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的资

本结构，可得公司目标资本结构的取值。

被评估企业与可比公司在融资能力、融资成本等方面不存在明显差异，本次采

用上市公司平均资本结构作为被评估企业的目标资本结构。

(3) 企业风险系数 Beta

通过“同花顺 iFinD”查询沪、深两地行业上市公司近 3年含财务杠杆的 Beta

系数后，通过公式 uβ = lβ ÷[1+(1-T)×(D÷E)](公式中，T 为税率， lβ 为含财务杠杆

的 Beta 系数， uβ 为剔除财务杠杆因素的 Beta 系数，D÷E 为资本结构)对各项 beta

调整为剔除财务杠杆因素后的 Beta 系数。通过公式 uβ = lβ ÷[1+(1-T)×(D÷E)]，计

算被评估单位带财务杠杆系数的 Beta 系数。

通过公式  '
l uβ =β × 1+ 1-t D/E  ，计算被评估单位带财务杠杆系数的 Beta 系数。

(4) 市场风险溢价

衡量股市 ERP 指数的选取：估算股票市场的投资回报率首先需要确定一个衡量

股市波动变化的指数，中国目前沪、深两市有许多指数，评估人员选用沪深 300 指

数为 A 股市场投资收益的指标。本次对具体指数的时间区间选择为 2011 年到 2021

年。

经计算得到各年的算术平均及几何平均收益率后再与各年无风险收益率比较，

得到股票市场各年的 ERP。

由于几何平均收益率能更好地反映股市收益率的长期趋势，故采用几何平均收

益率而估算的 ERP 的算术平均值作为目前国内股市的风险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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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企业特殊风险

企业特定风险调整系数表示非系统性风险，是由于企业特定的因素而要求的风

险回报。

本次测算企业风险系数 Beta 时选取了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而航民百泰为非

上市企业，因此，通过分析航民百泰在风险特征、企业规模、发展阶段、市场地位、

核心竞争力、内控管理、对主要客户及供应商的依赖度、融资能力等方面与可比上

市公司的差异，以评估师的专业经验判断量化确定航民百泰的企业特定风险调整系

数。

(5) Ke 的确定

eK

六) 非经营性资产和溢余资产的价值

非经营性资产（负债）是指与企业经营收益无关的资产（负债）。

溢余资产是指超过企业正常经营需要的资产规模的那部分经营性资产，包括多

余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有价证券等。

公司的溢余资产系货币资金等，非经营性资产（负债）系固定资产、土地使用

权、在建工程、关联方往来款等。对上述非经营性资产（负债）和溢余资产，按资

产基础法中相应资产的评估价值确定其价值。

七) 少数股东权益价值

对于少数股东权益，系杭州航民华恒首饰有限公司的少数控股权，本次评估按

该公司资产基础法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乘以少数股东持股比例，作为少数股东

权益的评估价值。

八、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

本项资产评估工作于 2022 年 3 月 28 日开始，评估报告日为 2022 年 4 月 18

日。整个评估工作分五个阶段进行：

(一) 接受委托阶段

1．项目调查与风险评估，明确评估业务基本事项，确定评估目的、评估对象

和范围、评估基准日；

2．接受委托人委托，签订资产评估委托合同；



浙江航民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减值测试涉及的

杭州航民百泰首饰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

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27

3．编制资产评估计划；

4．组成项目小组，并对项目组成员进行培训。

(二) 资产核实阶段

1．评估机构根据资产评估工作的需要，向被评估单位提供资产评估申报表表

样，并协助其进行资产清查工作；

2．了解被评估单位基本情况及委估资产状况，并收集相关资料；

3．审查核对被评估单位提供的资产评估申报表和有关测算资料；

4．根据资产评估申报表的内容进行现场核实和勘察，收集整理资产购建、运

行、维修等相关资料，并对资产状况进行勘查、记录；

5．收集整理委估资产的合同、发票等产权证明资料，核实资产权属情况；

6．收集整理行业资料，了解被评估单位的竞争优势和风险；

7．获取被评估单位的历史收入、成本以及费用等资料，了解其现有的生产能

力和发展规划；

8．收集并查验资产评估所需的其他相关资料。

(三) 评定估算阶段

1．根据委估资产的实际状况和特点，制订各类资产的具体评估方法；

2．收集市场信息；

3．对委估资产进行评估，测算其评估价值；

4．在被评估单位提供的未来收益预测资料的基础上，结合被评估单位的实际

情况，查阅有关资料，合理确定评估假设，形成未来收益预测。然后分析、比较各

项参数，选择具体计算方法，确定评估结果。

(四) 结果汇总阶段

1．分析并汇总分项资产的评估结果，形成评估结论；

2．对各种方法评估形成的测算结果进行分析比较，确定评估结论；

3．编制初步评估报告；

4．对初步评估报告进行内部审核；

5．征求有关各方意见。

(五) 出具报告阶段

征求意见后，正式出具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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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评估假设

(一) 基本假设

1. 本次评估以委估资产的产权利益主体变动为前提，产权利益主体变动包括

利益主体的全部改变和部分改变。

2. 本次评估以公开市场交易为假设前提。

3. 本次评估以被评估单位按预定的经营目标持续经营为前提，即被评估单位

的所有资产仍然按照目前的用途和方式使用，不考虑变更目前的用途或用途不变而

变更规划和使用方式。

4. 本次评估以被评估单位提供的有关法律性文件、各种会计凭证、账簿和其

他资料真实、完整、合法、可靠为前提。

5. 本次评估以宏观环境相对稳定为假设前提，即国家现有的宏观经济、政治、

政策及被评估单位所处行业的产业政策无重大变化，社会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

展；国家货币金融政策保持现行状态，不会对社会经济造成重大波动；国家税收保

持现行规定，税种及税率无较大变化；国家现行的利率、汇率等无重大变化。

6. 本次评估以被评估单位经营环境相对稳定为假设前提，即被评估单位主要

经营场所及业务所涉及地区的社会、政治、法律、经济等经营环境无重大改变；被

评估单位能在既定的经营范围内开展经营活动，不存在任何政策、法律或人为障碍。

(二) 具体假设

1. 本次评估中的收益预测是基于被评估单位提供的其在维持现有经营范围、

持续经营状况下企业的发展规划和盈利预测的基础上进行的；

2. 假设被评估单位管理层勤勉尽责，具有足够的管理才能和良好的职业道德，

合法合规地开展各项业务，被评估单位的管理层及主营业务等保持相对稳定；

3. 假设被评估单位完全遵守所有有关的法律和法规，其所有资产的取得、使

用等均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4. 假设被评估单位每一年度的营业收入、成本费用、更新及改造等的支出，

均在年度内均匀发生；

5. 假设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因素及不可预见因素对企业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6. 假设被评估单位在收益预测期内采用的会计政策与评估基准日时采用的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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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政策在所有重大方面一致。

评估人员根据资产评估的要求，认定这些前提条件在评估基准日时成立，当以

上评估前提和假设条件发生变化，评估结论将失效。

十、评估结论

(一)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在本报告所揭示的评估假设基础上，航民百泰的资产、负债及股东全部权益采

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为：

资产账面价值 1,264,766,831.05 元，评估价值 1,427,584,917.91 元，评估增

值 162,818,086.86 元，增值率为 12.87%；

负债账面价值 881,352,080.78 元，评估价值 881,352,080.78 元；

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 383,414,750.27 元，评估价值 546,232,837.13 元，评

估增值 162,818,086.86 元，增值率为 42.47%。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如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一、流动资产 1,031,297,997.56 1,037,694,976.29 6,396,978.73 0.62

二、非流动资产 233,468,833.49 389,889,941.62 156,421,108.13 67.00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71,540,000.00 148,137,228.10 76,597,228.10 107.07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137,926,932.71 138,954,780.00 1,027,847.29 0.75

在建工程 12,082,747.49 12,082,747.49

无形资产 10,585,734.26 89,381,767.00 78,796,032.74 744.36

其中：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 9,177,967.26 18,374,000.00 9,196,032.74 100.20

长期待摊费用 1,097,445.26 1,097,445.26

递延所得税资产 77,533.77 77,533.77

其他非流动资产 158,440.00 158,440.00

资产总计 1,264,766,831.05 1,427,584,917.91 162,818,086.86 12.87

三、流动负债 833,787,493.97 833,787,493.97

四、非流动负债 47,564,586.81 47,564,586.81

其中：递延所得税负债

负债合计 881,352,080.78 881,352,080.78

股东全部权益 383,414,750.27 546,232,837.13 162,818,086.86 42.47

评估结论根据以上评估工作得出，详细情况见评估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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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收益法评估结果

在本报告所揭示的评估假设基础上，航民百泰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采用收益法评

估的结果为 110,500.00 万元。

(三) 两种方法评估结果的比较分析和评估价值的确定

航民百泰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的结果为 546,232,837.13 元，

采用收益法评估的结果为 1,105,000,000.00 元，两者相差 558,767,162.87 元，差

异率 102.29%。

评估人员认为，由于资产基础法固有的特性，采用该方法是通过对被评估单位

的资产及负债进行评估来确定企业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未能对商誉等无形资产单

独进行评估，其评估结果未能涵盖企业的全部资产的价值，由此导致资产基础法与

收益法两种方法下的评估结果产生差异。以收益法得出的评估值更能科学合理地反

映企业股东全部权益的价值。

因此，本次评估最终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 1,105,000,000.00 元（大写为人民

币壹拾壹亿零伍佰万圆整）作为航民百泰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值。

十一、特别事项说明

1．在对航民百泰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中，本公司评估专业人员对航民百泰

提供的评估对象和相关资产的法律权属资料及其来源进行了必要的查验，除下述事

项外，未发现其他评估对象和相关资产的权属资料存在瑕疵情况。提供有关资产真

实、合法、完整的法律权属资料是航民百泰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对航民百泰提供

的资料作必要的查验，资产评估报告不能作为对评估对象和相关资产的法律权属的

确认和保证。若被评估单位不拥有前述资产的所有权，或对前述资产的所有权存在

部分限制，则前述资产的评估结论和航民百泰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结论会受到影

响。

(1) 航民百泰厂区内的科研中心房屋，建筑面积 1,522.41 平方米，账面原值

705,020.81 元，账面净值 488,238.13 元，未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截至评估基

准日，航民百泰已提供相关的购房合同、发票等资料，证明上述资产属于其所有。

(2) 截至评估基准日，车牌号为沪 ADV8386 的车辆行驶证记载的车主为上海航

民经贸发展有限公司，上海航民经贸发展有限公司已承诺上述车辆属航民百泰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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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航民百泰承诺，截至评估基准日，航民百泰及其下属子公司不存在资产质

押、抵押、对外担保、重大未决诉讼、重大财务承诺等或有事项。

3．截至评估基准日，航民百泰及其下属子公司存在以下主要租赁事项：

承租方 出租方 租赁标的物
租赁面积

(㎡)
租赁期限 租金（含税）

尚金缘

杭州金喜福

首饰有限公

司

12 层综合楼 9,827.56 平

方米，5层厂房 10,292.34

平方米，3层研发楼 2,226

平方米，门卫 31.24 平方

米

22,377.14
2019/1/1-

2023/12/31
3,617,978.16

尚金缘
义乌市天成

有限公司
天成大厦 6 楼北侧办公室 —— 2021/11/18-2022/11/17 5,000.00

百泰

销售

杭州亨德利

文化创意有

限公司

珠宝城内的商铺一层

948.1 平方米、二楼

1172.54

2,120.64 2020/6/28-2022/6/27 1,939,617.00

本次资产基础法评估时，在子公司的使用权资产、租赁负债等科目考虑租赁事

项；收益法评估时，在成本费用中预测了上述租金支出。

4．本次评估中，评估师未对各种设备在评估基准日时的技术参数和性能做技

术检测，评估师在假定被评估单位提供的有关技术资料和运行记录是真实有效的前

提下，通过实地勘察作出的判断。

本次评估中，评估师未对各种建、构筑物的隐蔽工程及内部结构（非肉眼所能

观察的部分）做技术检测，评估师在假定被评估单位提供的有关工程资料是真实有

效的前提下，在未借助任何检测仪器的条件下，通过实地勘察作出的判断。

5. 在资产基础法评估时，除库存商品外，未对其他各项资产评估增减额考虑

相关的税收影响。

6. 目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已在全球多国爆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已

经对宏观经济以及市场信息产生重大影响。该疫情对经济形势的影响难以准确预估，

因此本次评估未考虑该疫情对基准日评估结论可能产生的影响。

7．本评估结果是依据本次评估目的、以报告中揭示的假设前提而确定的股东

全部权益的现时市场价值，没有考虑特殊的交易方式可能追加或减少付出的价格等

对评估价值的影响，也未考虑宏观经济环境发生变化以及遇有自然力和其它不可抗

力对资产价格的影响。本次评估对象为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部分股东权益价值并不

必然等于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和股权比例的乘积，可能存在控制权溢价或缺乏控制权

的折价。

8．本次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时，我们依据现时的实际情况作了我们认为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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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合理的假设，在资产评估报告中列示。这些假设是我们进行资产评估的前提条

件。当未来经济环境和以上假设发生较大变化时，评估人员将不承担由于前提条件

的改变而推导出不同资产评估结论的责任。

9．本评估机构及评估人员不对资产评估委托人和被评估单位提供的营业执照、

验资报告、审计报告、权证、会计凭证等证据资料本身的合法性、完整性、真实性

负责。

10．本次评估对被评估单位可能存在的其他影响评估结论的瑕疵事项，在进行

资产评估时被评估单位未作特别说明而评估师根据其执业经验一般不能获悉的情况

下，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不承担相关责任。

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注意上述特别事项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十二、资产评估报告使用限制说明

1．本资产评估报告只能用于资产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目的和用途。

2．委托人或者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未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和资产评

估报告载明的使用范围使用资产评估报告的，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师不承担责

任。

3．除委托人、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约定的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和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之外，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不能成为资产评估

报告的使用人。

4．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正确理解评估结论。评估结论不等同于评估对象

可实现的价格，评估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5．本评估结论的使用有效期为一年，即自评估基准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起至

2022 年 12 月 30 日止。当评估目的在评估基准日后的一年内实现时，可以以评估

结论作为交易价格的参考依据，超过一年，需重新确定评估结论。

6．如果存在资产评估报告日后、有效期以内的重大事项，不能直接使用本评

估结论。若资产数量发生变化，应根据原评估方法对资产价值额进行相应调整；若

资产价格标准发生重大变化，并对资产评估价值已经产生明显影响时，委托人应及

时聘请评估机构重新确定评估结果。

7．当政策调整对评估结论产生重大影响时，应重新确定评估基准日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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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资
产

评
估

机
构

名
称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备
案

公
告

日
期

1
安
徽
中
联
国
信
资
产
评
估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9
1
1
1
0
1
0
5
6
3
3
7
9
0
3
2
1
N

2
0
2
0
-
1
1
-
0
3

4
1

青
岛
天

和
资
产
评
估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9
1
3
7
0
2
0
0
7
1
3
7
0
9
6
3
4
P

2
0
2
0
-
1
1
-
0
3

2
北

京
北

方
亚

事
资
产
评
估
事
务
所
（
特
殊
普
通
合
伙
）

9
1
1
1
0
1
0
1
M
A
0
0
1
W
1
Y
4
8

2
0
2
0
-
1
1
-
0
3

4
2

山
东
正

源
和
信
资
产
评
估
有
限
公
司

9
1
3
7
0
1
0
2
6
7
7
2
6
2
9
6
9
U

2
0
2
0
-
1
1
-
0
3

3
北
京
戴
德
梁
行
资
产
评
估
有
限
公
司

9
1
1
1
0
1
0
5
5
8
0
8
0
9
6
2
2
5

2
0
2
0
-
1
1
-
0
3

4
3

上
海

财
瑞
资
产
评
估
有
限
公
司

9
1
3
1
0
1
1
4
6
3
0
2
0
3
8
5
7
P

2
0
2
0
-
1
1
-
0
3

4
北
京
国
融
兴
华
资
产
评
估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9
1
1
1
0
1
0
2
7
1
8
7
1
5
9
3
7
D

2
0
2
0
-
1
1
-
0
3

4
4

上
海

东
洲
资
产
评
估
有
限
公
司

9
1
3
1
0
1
2
0
1
3
2
2
6
3
0
9
9
C

2
0
2
0
-
1
1
-
0
3

5
北
京
国
友
大
正
资
产
评
估
有
限
公
司

9
1
1
1
0
1
0
5
6
3
3
7
9
0
3
2
1
N

2
0
2
0
-
1
1
-
0
3

4
5

上
海

立
信
资
产
评
估
有
限
公
司

9
1
3
1
0
1
0
4
1
3
2
2
6
5
1
3
1
C

2
0
2
0
-
1
1
-
0
3

6
北
京
华
亚
正
信
资
产
评
估
有
限
公
司

9
1
1
1
0
1
0
5
7
2
2
6
1
2
5
2
7
M

2
0
2
0
-
1
1
-
0
3

4
6

上
海

申
威
资
产
评
估
有
限
公
司

9
1
3
1
0
1
0
9
1
3
2
9
0
0
1
9
0
7

2
0
2
0
-
1
1
-
0
3

7
北
京
金
开
房
地
产
土
地
资
产
评
估
有
限
公
司

9
1
1
1
0
1
0
2
1
9
2
2
8
8
7
1
4
W

2
0
2
0
-
1
1
-
0
3

4
7

上
海

众
华
资
产
评
估
有
限
公
司

9
1
3
1
0
1
0
4
1
3
2
2
0
6
3
1
8
4

2
0
2
0
-
1
1
-
0
3

8
北
京
经
纬
仁
达
资
产
评
估
有
限
公
司

9
1
1
1
0
1
0
8
1
2
6
3
3
4
3
0
5
8

2
0
2
0
-
1
1
-
0
3

4
8

深
圳
道
衡

美
评
国
际
资
产
评
估
有
限
公
司

9
1
4
4
0
3
0
0
7
1
5
2
4
7
1
9
7
A

2
0
2
0
-
1
1
-
0
3

9
北
京
天
健
兴
业
资
产
评
估
有
限
公
司

9
1
1
1
0
1
0
2
7
2
2
6
1
1
2
3
3
N

2
0
2
0
-
1
1
-
0
3

4
9

深
圳

市
鹏

信
资
产

评
估

土
地

房
地

产
估

价
有

限
公

司
9
1
4
4
0
3
0
0
7
0
8
4
2
6
7
3
6
2

2
0
2
0
-
1
1
-
0
3

1
0

北
京
天
圆
开
资
产
评
估
有
限
公
司

9
1
1
1
0
1
0
8
6
6
6
2
5
1
1
6
4
8

2
0
2
0
-
1
1
-
0
3

5
0

深
圳
市
世
联
资
产
评
估
有
限
公
司

9
1
4
4
0
3
0
0
5
7
6
8
7
4
2
8
8
Y

2
0
2
0
-
1
1
-
0
3

1
1

北
京
亚
超
资
产
评
估
有
限
公
司

9
1
1
1
0
1
0
8
6
7
7
4
0
4
2
8
5
F

2
0
2
0
-
1
1
-
0
3

5
1

深
圳

中
联
资
产
评
估
有
限
公
司

9
1
4
4
0
3
0
0
5
7
3
1
3
6
3
0
0
E

2
0
2
0
-
1
1
-
0
3

1
2

北
京
亚
太
联
华
资
产
评
估
有
限
公
司

9
1
1
1
0
1
0
2
7
9
5
7
1
5
4
4
7
0

2
0
2
0
-
1
1
-
0
3

5
2

深
圳

中
洲
资
产
评
估
有
限
公
司

9
1
4
4
0
3
0
0
6
7
8
5
5
8
1
1
2
W

2
0
2
0
-
1
1
-
0
3

1
3

北
京
中
锋
资
产
评
估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9
1
1
1
0
1
0
8
6
0
0
4
8
7
9
5
9
A

2
0
2
0
-
1
1
-
0
3

5
3

四
川
天

健
华
衡
资
产
评
估
有
限
公
司

9
1
5
1
0
0
0
0
2
0
1
8
1
5
1
7
7
9

2
0
2
0
-
1
1
-
0
3

1
4

北
京
中
和
谊
资
产
评
估
有
限
公
司

9
1
1
1
0
1
0
1
6
7
8
2
0
1
6
7
4
8

2
0
2
0
-
1
1
-
0
3

5
4

天
津

广
誉
资
产
评
估
有
限
公
司

9
1
1
2
0
1
1
6
6
7
5
9
5
7
0
2
X
U

2
0
2
0
-
1
1
-
0
3

1
5

北
京
中
科
华
资
产
评
估
有
限
公
司

9
1
1
1
0
1
0
8
6
7
8
2
0
4
8
9
1
7

2
0
2
0
-
1
1
-
0
3

5
5

天
津
华

夏
金
信
资
产
评
估
有
限
公
司

9
1
1
2
0
1
1
6
6
7
5
9
6
7
1
9
9
J

2
0
2
0
-
1
1
-
0
3

1
6

北
京
中
林
资
产
评
估
有
限
公
司

9
1
1
1
0
1
0
1
7
8
1
7
0
0
7
8
9
6

2
0
2
0
-
1
1
-
0
3

5
6

天
津
中

联
资
产
评
估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9
1
1
2
0
1
1
6
6
7
3
7
2
4
3
9
6
E

2
0
2
0
-
1
1
-
0
3

1
7

北
京
中
企
华
资
产
评
估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9
1
1
1
0
1
0
1
6
3
3
7
8
4
4
2
3
X

2
0
2
0
-
1
1
-
0
3

5
7

天
源
资
产
评
估
有
限
公
司

9
1
3
3
0
0
0
0
7
2
6
5
8
3
0
9
X
G

2
0
2
0
-
1
1
-
0
3

1
8

北
京
中
天
和
资
产
评
估
有
限
公
司

9
1
1
1
0
1
0
2
7
2
0
9
1
8
7
0
9
G

2
0
2
0
-
1
1
-
0
3

5
8

同
致
信
德

（
北
京
）
资
产
评
估
有
限
公
司

9
1
1
1
0
1
0
5
7
2
2
0
9
7
3
7
7
2

2
0
2
0
-
1
1
-
0
3

1
9

北
京
中
天
衡
平
国
际
资
产
评
估
有
限
公
司

9
1
1
1
0
1
0
5
7
1
8
1
8
7
4
7
6
J

2
0
2
0
-
1
1
-
0
3

5
9

万
邦
资
产
评
估
有
限
公
司

9
1
3
3
0
2
0
3
7
2
0
0
8
2
6
1
4
9

2
0
2
0
-
1
1
-
0
3

2
0

北
京
中
天
华
资
产
评
估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9
1
1
1
0
1
0
2
7
0
0
2
4
0
8
5
7
C

2
0
2
0
-
1
1
-
0
3

6
0

万
隆
(
上
海
)
资
产
评
估
有
限
公
司

9
1
3
1
0
1
1
4
1
3
2
2
6
1
8
0
0
G

2
0
2
0
-
1
1
-
0
3

2
1

北
京
中
同
华
资
产
评
估
有
限
公
司

9
1
1
1
0
1
0
2
1
0
1
8
8
0
4
1
4
Q

2
0
2
0
-
1
1
-
0
3

6
1

沃
克
森
（
北
京
）
国
际
资
产
评
估
有
限
公
司

9
1
1
1
0
1
0
8
7
9
2
1
0
2
3
0
3
1

2
0
2
0
-
1
1
-
0
3

2
2

北
京
卓
信
大
华
资
产
评
估
有
限
公
司

9
1
1
1
0
1
0
8
7
4
6
1
0
0
4
7
0
L

2
0
2
0
-
1
1
-
0
3

6
2

厦
门

市
大

学
资
产
评
估
土
地
房
地
产
估
价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9
1
3
5
0
2
0
0
1
5
5
0
2
3
2
4
X
R

2
0
2
0
-
1
1
-
0
3

2
3

福
建

联
合

中
和
资
产
评
估
土
地
房
地
产
估
价
有
限
公
司

9
1
3
5
0
1
0
0
7
1
7
3
0
8
0
1
0
1

2
0
2
0
-
1
1
-
0
3

6
3

银
信
资
产
评
估
有
限
公
司

9
1
3
1
0
0
0
0
6
3
0
2
6
0
4
3
X
D

2
0
2
0
-
1
1
-
0
3

2
4

福
建

中
兴

资
产
评
估
房
地
产
土
地
估
价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9
1
3
5
0
0
0
0
1
5
8
1
4
8
0
7
2
C

2
0
2
0
-
1
1
-
0
3

6
4

浙
江
中

联
耀
信
资
产
评
估
有
限
公
司

9
1
3
3
0
0
0
0
7
5
8
0
7
4
8
6
3
F

2
0
2
0
-
1
1
-
0
3

2
5

格
律
（
上
海
）
资
产
评
估
有
限
公
司

9
1
3
1
0
1
2
0
M
A
1
H
P
L
P
R
8
W

2
0
2
0
-
1
1
-
0
3

6
5

浙
江
中
企
华
资
产
评
估
有
限
公
司

9
1
3
3
0
0
0
0
7
1
2
5
5
9
1
9
5
5

2
0
2
0
-
1
1
-
0
3

2
6

广
东
联
信
资
产
评
估
土
地
房
地
产
估
价
有
限
公
司

9
1
4
4
0
0
0
0
1
9
0
3
5
7
4
4
8
H

2
0
2
0
-
1
1
-
0
3

6
6

正
衡
房
地
产
资
产
评
估
有
限
公
司

9
1
6
1
0
1
3
8
2
9
4
2
3
0
6
1
X
J

2
0
2
0
-
1
1
-
0
3

2
7

广
东
中
广
信
资
产
评
估
有
限
公
司

9
1
4
4
0
0
0
0
4
5
5
9
2
5
0
4
2
T

2
0
2
0
-
1
1
-
0
3

6
7

中
发

国
际
资
产
评
估
有
限
公
司

9
1
1
1
0
1
0
8
6
2
5
9
0
0
1
1
3
M

2
0
2
0
-
1
1
-
0
3

2
8

国
众
联
资
产
评
估
土
地
房
地
产
估
价
有
限
公
司

9
1
4
4
0
3
0
0
6
7
4
8
0
2
8
4
3
P

2
0
2
0
-
1
1
-
0
3

6
8

中
和
资
产
评
估
有
限
公
司

9
1
1
1
0
1
0
1
1
0
0
0
1
7
9
7
7
P

2
0
2
0
-
1
1
-
0
3

2
9

湖
北
众
联
资
产
评
估
有
限
公
司

9
1
4
2
0
1
0
6
1
7
7
5
7
0
4
5
5
6

2
0
2
0
-
1
1
-
0
3

6
9

中
建
银
（
北
京
）
资
产
评
估
有
限
公
司

9
1
1
1
0
1
0
2
7
1
7
7
0
6
8
2
8
3

2
0
2
0
-
1
1
-
0
3

3
0

嘉
兴
求
真
房
地
产
估
价
有
限
公
司

9
1
3
3
0
4
8
3
6
9
1
2
9
2
0
6
4
Q

2
0
2
0
-
1
1
-
0
3

7
0

中
京
民
信
(
北
京
)
资
产
评
估
有
限
公
司

9
1
1
1
0
1
0
8
7
3
5
1
9
8
2
0
6
U

2
0
2
0
-
1
1
-
0
3

3
1

江
苏
华
信
资
产
评
估
有
限
公
司

9
1
3
2
0
0
0
0
1
3
4
7
7
5
6
3
7
H

2
0
2
0
-
1
1
-
0
3

7
1

中
联

国
际
评
估
咨
询
有
限
公
司

9
1
4
4
0
1
0
1
6
7
3
4
9
3
8
1
5
B

2
0
2
0
-
1
1
-
0
3

3
2

江
苏
金
证
通
资
产
评
估
房
地
产
估
价
有
限
公
司

9
1
3
2
0
1
0
5
6
7
4
9
3
5
8
6
5
E

2
0
2
0
-
1
1
-
0
3

7
2

中
联

资
产
评
估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9
1
1
1
0
0
0
0
1
0
0
0
2
6
8
2
2
A

2
0
2
0
-
1
1
-
0
3

3
3

江
苏
中
企
华
中
天
资
产
评
估
有
限
公
司

9
1
3
2
0
4
0
2
1
3
7
1
8
4
2
7
7
4

2
0
2
0
-
1
1
-
0
3

7
3

中
铭
国
际
资

产
评
估
（
北
京
）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9
1
1
1
0
1
0
2
6
7
8
2
0
6
6
6
X
7

2
0
2
0
-
1
1
-
0
3

3
4

开
元
资
产
评
估
有
限
公
司

9
1
1
1
0
1
0
8
6
6
8
5
5
6
4
3
9
X

2
0
2
0
-
1
1
-
0
3

7
4

中
瑞
世

联
资
产
评
估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9
1
1
1
0
1
0
2
6
7
8
0
1
1
3
3
6
A

2
0
2
0
-
1
1
-
0
3

3
5

坤
元
资
产
评
估
有
限
公
司

9
1
3
3
0
0
0
0
1
4
2
9
1
1
6
8
6
7

2
0
2
0
-
1
1
-
0
3

7
5

中
盛
华
资
产
评
估
有
限
公
司

9
1
6
5
0
1
0
0
6
9
7
8
1
9
4
2
9
R

2
0
2
0
-
1
1
-
0
3

3
6

蓝
策
亚
洲
（
北
京
）
资
产
评
估
有
限
公
司

9
1
1
1
0
1
0
8
6
7
7
4
0
3
1
0
0
T

2
0
2
0
-
1
1
-
0
3

7
6

中
水

致
远
资
产
评
估
有
限
公
司

9
1
1
1
0
1
0
8
1
0
0
0
2
4
4
9
9
T

2
0
2
0
-
1
1
-
0
3

3
7

连
城
资
产
评
估
有
限
公
司

9
1
1
1
0
1
0
8
1
0
0
0
1
6
5
1
X
W

2
0
2
0
-
1
1
-
0
3

7
7

中
通
诚
资
产
评
估
有
限
公
司

9
1
1
1
0
1
0
5
1
0
0
0
1
4
4
4
2
W

2
0
2
0
-
1
1
-
0
3

3
8

辽
宁
元
正
资
产
评
估
有
限
公
司

9
1
2
1
0
2
0
4
2
4
2
3
8
0
4
2
1
6

2
0
2
0
-
1
1
-
0
3

7
8

中
威
正
信

（
北
京
）
资
产
评
估
有
限
公
司

9
1
1
1
0
1
0
6
7
2
6
3
7
6
3
1
4
T

2
0
2
0
-
1
1
-
0
3

3
9

辽
宁
众
华
资
产
评
估
有
限
公
司

9
1
2
1
0
2
0
2
7
2
3
4
8
6
8
9
2
3

2
0
2
0
-
1
1
-
0
3

7
9

中
资
资
产
评
估
有
限
公
司

9
1
1
1
0
1
0
8
1
0
0
0
1
2
4
5
5
4

2
0
2
0
-
1
1
-
0
3

4
0

南
京

长
城

土
地
房
地
产
资
产
评
估
造
价
咨
询
有
限
公
司

3
2
0
1
1
7
3
3
9
3
3
7
2
1
9
K

2
0
2
0
-
1
1
-
0
3

8
0

重
庆
华
康
资
产

评
估

土
地

房
地

产
估

价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9
1
5
0
0
1
0
3
6
7
6
1
1
9
2
2
0
6

2
0
2
0
-
1
1
-
0
3

注
：
本
表
信
息
根
据
资

产
评

估
机

构
首

次
备

案
材

料
生

成
，
行
政
机
关
仅
对
备
案
材
料
完
备
性
进
行
形
式
审
核
，
资
产
评
估
机

构
对

相
关

信
息

的
真

实
、

准
确

、
完

整
负

责
；

为
资

产
评

估
机

构
从

事
证

券
服
务
业
务
备
案
，
不
代

表
对

其
执

业
能

力
的

认
可

。
本

表
按
照
资
产
评
估
机
构
名
称
首
字
母
排
序
，
排
名
不
分
先
后
。

从
事

证
券

服
务

业
务

资
产

评
估

机
构

名
单

（
证

监
会

2
0
2
0
年

1
1
月

4
日

发
布

）




